
监察探访组

OCEF监察组的宗旨
  

监-以求公正 察-为保真实

  OCEF监察组的目标
  

监察是确保捐款人资助到位的重要环节，是基金会持续发展的充分保证，同时也是基金会对外形
象的重要窗口，因此监察组责任重大。

  

我们的目标：为监察员提供有效满意的服务，尽可能与监察员一起全面及时地了解并反馈基金会
一线工作的最真实的情况，与其他职能组一起积极提升基金会的工作质量，提高捐助人的信任度
和满意度，最终令更多符合标准的受益。

  OCEF监察组的服务对象
    
    -  外部：监察员（包括社会招募的短期监察员，和申请成为监察员的OCEF内部义工）  
    -  内部：基金会管理层，助学金项目组，高中奖学金项目组，代课教师资助项目组，图书项目
组，出版协调委员会（包括回信和出版组），特殊项目组，人力组   

  OCEF监察组的职责范围
    
    -  助学金项目监察和反馈  
    -  图书项目监察和反馈  
    -  高中奖学金项目监察和反馈（目前主要由长期监察员完成）  
    -  代课教师资助项目监察和反馈（目前主要由长期监察员完成）  
    -  《乡村少儿》出版物监察和反馈（附在助学金项目监察工作中）  
    -  特殊项目监察和反馈  
    -  基金会指派的其他监察任务和反馈  

  OCEF监察组的现有岗位与相应职责
    
    1. 监察组长  

  

基本职责

    
    -  制定每年的监察计划和预算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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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-  负责与管理层和其他职能组的定期沟通；  
    -  接收监察员申请表纸质文件；  
    -  审批二组上报的监察员计划和预算，并及时与其他职能组沟通，确认可行性；  
    -  为监察员购买保险；  
    -  定期汇总监察报告，上传；  
    -  编制监察组年报，上交基金会；  
    -  监察组内人员调整，补充，新人的招募和分配；  

  

    
    1. 监察组副组长  

  

基本职责：

    
    -  协助监察组长进行内部管理，协调，在监察组长请假期间代理其工作；  
    -  审核二组提交的监察报告，并转给相应资助职能组，跟进；  
    -  负责监察员和监察组内部义工的报销审批，协助监察组长做好费用预算和控制管理。  

  

    
    1. 宣传招募组（一组）  

  

基本职责：

    
    -  根据每年的监察任务和定期更新的监察进度，针对性的进行基金会内外部宣传，让更多的人
了解 OCEF监察工作，并邀请有兴趣的志愿者成为监察员或监察组义工；  
    -  与有兴趣的志愿者进行初步沟通和基本培训，发展正式监察员，或者申请成为OCEF义工；  
    -  对每年度监察工作进行总结，汇集精彩的监察故事，对外宣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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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监察实施组（二组）  

  

基本职责：

    
    -  熟悉监察任务，对所负责的区域内工作进度进行实时更新；  
    -  与区域内监察员进行充分沟通，协助监察员制定可行的监察计划和预算；  
    -  为监察员提供监察所需的相关资料，进行细致的监察工作培训；  
    -  在监察员监察期间，保持联系，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；  
    -  督促监察员提交监察报告和照片，进行初步审核比对，将较完整合格的报告和照片提交；  
    -  收集监察员反馈，对有价值的意见，及时上报基金会；  
    -  根据报告，更新监察进度，汇总监察结果；  

  

    
    1. 资料整理汇总组（三组）  

  

基本职责：

    
    -  根据监察二组的任务，在助学/高中/教师/图书等职能组提供的清单基础上，核对并添加必
要的信息（如学生家庭住址，家长姓名等），提供给监察员备用；
 
    -  根据监察员提供的报告和调查表，汇总并添加受助者相关信息（如家庭电话，邮箱等），提
供给监察组长转职能组；   
    -  及时整理监察员提供的照片和报告，并上传（wiki和服务器）；  
    -  整理汇总监察组内部的其他相关文档及基金会临时要求的有关文件；  

  

    
    1. 长期监察员特别工作小组（临时性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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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职责：

    
    -  根据监察整体计划，有计划地重点走访高中/教师资助点及出现问题的助学金资助点。  

  OCEF监察组义工的基本要求
    
    -  有较充分的时间为基金会工作（平均每周不低于1小时），最好一年内可以保持较稳定的义
工工作状态；   
    -  稳重严谨，对按要求对所接触的有关基金会，一线义工和受助者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；  
    -  良好的服务意识和集体观念；  
    -  能够主动了解基金会各资助项目的运作，积极的工作态度；  
    -  熟练使用电脑，定期查看邮件，能上QQ  

  OCEF监察组工作方式和联络信息
    
    -  监察组的工作方式：主要通过网络（电邮，QQ群）进行工作，必要时电话联络；  
    -  监察组公共邮箱：inspection@ocef.org  

  
    

 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（OCEF）监察准则
    

  

1. 监察工作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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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    
监察范围：OCEF在中国提供直接与间接资助的所有项目，包括
：助学金项目、高中奖学金项目、教师项目、图书项目、特殊项
目（包括建校、课桌椅等）、以及与第三方合作的其他项目。

  

1.2.    
监察对象：以上项目中涉及到的受助学生、教师、学校、资助过
程中涉及到的OCEF义工和其他第三方人员。

  

1.3.     监察

  

1.3.1.   
受助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、教育状况是否符合OCEF的基本要求
；

  

1.3.2.   
受助学生的学业情况或者受助教师的教学表现，受助者的家庭收
支状况是否与提交资助申请时说明相符，并符合OCEF的相应要
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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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3.   
受助学校对图书、课桌椅、校舍等资助物品的利用情况是否符合
OCEF的基本要求；

  

1.3.4.   
资助过程中对资助款的发放或者使用是否符合OCEF的相应要求
，受助者的资助款是否及时、足额收到，特殊项目在建设过程中
资金使用是否有不当、滥用、虚报、拖欠等情况出现。

  

1.4.     监察方式：

  

1.4.1.   
项目实施后实地走访：监察通常采取实地走访，提交报告与图像
记录的方式，监察人员必须到受助学校亲眼察看、亲耳倾听，包
括现场参与发款流程，到图书室/馆现场察看书籍保管、借阅情
况，察看特殊项目中的物品、建筑等的建设、使用情况，与受助
者当面交谈，与受助者的老师、同事、领导交谈，与图书管理员
、读者交谈，与特殊项目的施工方交谈，察看相关纸面证据（如
学生花名册、成绩单、图书馆借阅登记表、特殊项目的施工记录
、采购账目等）。在时间允许时，监察人员会同时走访部分受助
者的家庭，与其家庭成员、邻居等交谈，察看家庭居住环境、室
内陈设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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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.2.   
项目实施前预先走访：部分项目需要在资助前进行实地考察，如
高中奖学金新资助学生的申请，大额特殊项目的申请前，在监察
成本合理的条件下，由监察人员实地走访，确认受助者或者受助
学校的情况是否符合OCEF的资助要求，走访内容与记录方式同
上。

  

1.4.3.   
其他方式的监察：OCEF也可以通过电话访谈、电邮沟通、QQ沟
通等其他手段进行个别突发情况的监察工作。

  

1.5.     监察频率：

  

1.5.1.    
助学金、奖学金、代课教师项目：助学金受助学生和代课教师应
最少每3年进行一次走访；

  

1.5.2.    
图书项目：图书项目的监察将于阅读推广培训相结合，图书组会
招募阅读推广人，并有相应的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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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.3.    
特殊项目：对于资助金额超过￥5000元的特殊项目，OCEF必须
派员进行项目实施后的实地监察，如计划资助资金超过￥10000
元的特殊项目，OCEF必须派员进行预先实地考察，合格后才能
进行资助。

   2. 监察工作的管理与流程
  

2.1.    
监察工作的组织与管理：OCEF由专门的监察组负责组织与管理
日常的监察工作，监察组直接向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汇报工作，
负责人与核心成员多为有监察经验的OCEF较资深义工。监察组
负责根据监察原则和职能组的年度计划制定监察计划，安排监察
员出行，提供资料与信息的辅助，在监察过程中给予必要的协助
，监察结束后负责为监察员提供费用报销，收取监察报告和其他
记录（照片、视频、音频）等，进行报告整理、核实，向中国事
务委员会及相关职能组负责人提交报告。监察组还负责进行年度
的监察情况汇总，让OCEF理事会及广大资助人及时了解资助款
项和受助者、受助点的情况。

  

2.2.    
监察员的选择：OCEF的监察员来自OCEF的现有义工、捐款人和
社会招募志愿者，所有监察人员均为自愿申请，须提交书面申请
与简历，并签字承诺遵守OCEF的规则后，由OCEF监察组对其进
行品质、沟通能力、文字能力、独立处理问题能力、应急能力、
经济能力、健康条件、必要的照相，通信器材等多方面进行考核
，确认无误后才能成为OCEF的正式监察员。OCEF为所有出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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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察员提供意外保险。

  

2.3.    
监察对象的选择：在考虑监察频率的要求下，监察组根据以下情
况优先安排监察对象：

  

2.3.1.   
在上一次的资助文件回收后，或者职能组的日常沟通中发现明显
错误或者可疑点的；

  

2.3.2.   
受助人主动联络，或者其他NGO组织交流中发现资助点可能存疑
的；

  

2.3.3.   
资助点当地的相关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或者负责人发生了重要
调整的。

  

2.4.     监察文档的管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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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1.   
监察报告模板：监察组根据不同项目特点，统一制定监察报告模
板，交给监察员使用。

  

2.4.2.   
监察资料：监察组收取监察员的电子与纸面的监察报告，所有的
照片、视频、音频及相关纸质的监察证据，并进行核对、汇总，
在提交给相关人员后，存储在OCEF服务器上，并定期刻录光盘
另行存档。

  

2.5.     
监察费用：请参照《监察员报销补贴说明》的相关内容。

  3. 监察纪律：
  

监察员是OCEF在一线的形象代表，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原则，做
到节俭、诚信、吃苦、眼明心亮、安全，严禁在监察工作中大吃
大喝，收取受助者或资助点其他人员的礼物，严禁滥用权力为资
助点或者受助人增加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。监察内容和结果必须
直接递交监察组，不得随意外泄。监察组有权在监察后对监察员
的工作表现进行当地调查，如发现违规，将参照 OCEF协调员手
册 及其他相关
条例进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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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 / 11


